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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费率管制准公共产品价格

上涨问题的思考D
 宋迎春

政府定价的主体是政府，但是自然

垄断企业以亏损倒逼政府定价，导致准

公共产品水、电、天然气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价格上涨，而同时，自然垄断行业的

高工资、高收入及高待遇又是不争的事

实，种种异象让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其背

后存在的问题。

一是费率制定模式滞后。费率管制

的核心是费率的制定，政府对费率的制

定是为了保证受管制企业的资本总量有

一个补偿性的收益率。国外对公用事业

的价格管制经历了投资收益率管制和

价格上限管制两个阶段。投资收益率管

制首先需要对受管制企业的成本进行审

核，排除不必要的成本；然后通过讨价

还价，最终裁决一个公平公正的资本回

报率；以该资本回报率为基础，引导受

管制企业的价格和费率结构设定，使其

利润水平不超过被允许的程度。投资回

报率管制设计的特点是将产品和服务的

成本与价格相联系，成本的变化会相应

导致价格的变化。价格上限管制是近年

来出现的一种激励性价格管制方法。管

制机构制定产品服务的价格上限水平，

受管制企业自行确定的价格低于或等于

限价，在该价格下受管制企业可以保留

全部利润。我国当前的定价模式与投资

收益率管制原理类似，服务成本价格中

除了包含企业收回商品或服务提供的成

本之外，还加上了一个合理的报酬率。

因此，成本的变化必然导致价格的变化。

另外，费率计算还没有由实际成本计价

过渡到公允价值计价。

二是现行会计准则存在缺陷。成本

是准公共产品定价的基础，成本核算正

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本预测、决

策、计划、控制、分析和考核等工作。政

府定价成本与企业会计成本之间存在差

异，政府定价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强调

成本的合理性，其核算关注的是受管制

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本身所消耗的全

部资源，并不关注受管制企业的其他经

济活动，有时候定价成本并非受管制企

业实际发生的成本。而企业财务成本强

调的是成本的真实性、合法性，如成本

是否真实发生、成本的核算有没有遵循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等。迄今为止，

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中还没有关于统一

产品成本核算的规范，对费率管制活动

相关会计处理也没有进行规范。没有制

度约束，受管制企业必然会从自身利益

出发，通过各种手段蓄意增加成本，降

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转嫁企业低

效经营结果。

三是成本信息不对称。费率管制的

初衷是迫使受管制企业将价格定位在社

会最优价格以保证配置效率。在费率管

制过程中，还涉及到政府与受管制企业

之间的成本信息交换问题。受管制企业

成本信息属于企业的私人信息，它会理

性地选择隐藏信息。政府和受管制企业

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当中，不管政府

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像受管制企业那样

了解企业的成本、质量和提高生产效率

的潜力等方面的信息，受管制企业由于

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往往会采取一定的

策略应付政府对信息的要求，以垄断真

实信息。而我国对准公共产品采用的是

成本定价方法，这种方法以受管制企业

上报的成本为主要定价依据。在自然垄

断业务领域，由于只有一家或极少数企

业垄断经营，因此这种成本通常就是垄

断经营企业的个别成本，而不是社会平

均成本。在实际定价过程中，政府往往

是凭借主观判断在受管制企业上报的价

格上“砍一刀”来制定管制价格。在这种

情况下，所谓政府定价往往演变为受管

制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结果是

成本涨多少，价格就提多少，甚至是价

格的上涨比成本的提高还要快。

针对上述客观存在的问题，笔者有

以下三条建议：第一，关注价格听证会。

价格管制贯穿于公开价格听证的全过

程，在听证会上，受管制企业和消费者

都有机会表达各自的切身利益，因此，

受管制企业和消费者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政府或代表政府的管制机构对价格的

最终选择。价格听证会会迫使受管制企

业将价格定位在社会最优价格以保证

配置效率。第二，逐步建立和健全会计

准则。成本会计准则和受费率管制活动

会计准则的建立并非朝夕之间的事情，

准则的制定可以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先

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取舍。第

三，及时公示受管制企业成本审计结

果。审计之后的结果需要通过网络、媒

体对外公示，增强成本信息的透明度，

并对随意转嫁成本的受管制企业给予一

定惩罚。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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